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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人社规〔2024〕6号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各相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

年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22〕13号）和《上海市人

民政府关于做好本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稳就业工作的意见》（沪

府规〔2022〕6号）文件精神，进一步促进本区高校毕业生、特

别是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实现就业创业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鼓励本区用人单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

对本区用人单位吸纳本区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给予一次性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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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就业补贴。

（一）补贴对象

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注册在青浦区的企业、社会团体、民办

非企业、个体工商户等用人单位：

1.招用离校两年内初次就业的青浦户籍普通高等学校毕业

生；

2.按规定为新招用的高校毕业生办理用工登记备案手续并连

续缴纳 6个月社会保险费。

（二）补贴标准

用人单位满足补贴条件 6个月内，按招用符合条件的人数计

算给予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，标准为每招用一人补贴 5000元，其

中招用单位为本区劳务派遣机构的，每招用一人补贴 2500元。

二、鼓励本区高校毕业生积极就业

（一）鼓励本区高校毕业生实现单位就业

自 2024年 1月 1日起，2024年及之后毕业的本区户籍高校

毕业生，离校两年内初次就业在本区用人单位的，稳定就业满 6

个月后，可申请一次性就业补贴 3000元。

高校毕业生可在符合申领条件后 6个月内向街镇社区事务受

理服务中心提出申请。

（二）鼓励本区高校毕业生实现灵活就业

自 2024年 1月 1日起，2024年及之后毕业的本区户籍高校

毕业生，离校两年内初次就业为灵活就业，进行本市灵活就业登

记并参加本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、医疗保险连续满 6个月，可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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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一次性就业补贴 3000元。

高校毕业生可在符合申领条件后 6个月内向青浦区就业促进

中心提出申请。

三、鼓励本区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

本区户籍高校毕业生离校两年内自主创业的，优先推荐免费

入驻青浦众创中心进行创业孵化 1-6个月，并可获得创业专家指

导及创业新苗结对培育。

本区户籍高校毕业生通过参加青浦区人社部门组织的创业

培训或创业见习期满结业后 6个月内首次创业，注册及经营在本

区范围内，且正常经营满 3个月的，可按本区相关规定给予一次

性创业开办费补贴 2万元。

四、鼓励本区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创业能力

鼓励和组织本区户籍高校毕业生参加求职能力实训班，通过

互动式教学、沉浸式体验，提升就业能力。

将本区有创业能力提升意愿和培训需求的高校毕业生纳入

“马兰花计划”创业培训，以项目化运作的方式对高校毕业生开

展创业意识激发期和创业准备期培训，并对培训合格的学员发放

创业培训结业证书。

五、其他

（一）本通知所指的高校毕业生，指属于（取得）青浦户籍

（包括社区公共户）的全日制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和在国

（境）外就读的高校毕业生。上述高校毕业生的身份确认，以教

育部门出具的学历证明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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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公务员、事业单位、区属国有企业、“三支一扶”、社

区工作者等岗位不在本政策受理范围内。

（三）资金列支渠道。用人单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补贴、

高校毕业生单位就业补贴、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补贴资金由区、

镇分级承担，其中区级财政承担 30%，镇级财政承担 70%，街道

资金全部由区级财政承担。补贴资金由区财政先行全额列支，镇

级负担部分通过区与镇财力结算上解。求职能力实训班和“马兰

花计划”资金从区级地方教育附加专项经费或区级就业专项资金

中统筹安排。

（四）本政策与市级有关高校毕业生相关就业创业补贴政策

可以同时享受，有特殊规定的除外。与区级初创期创业组织带动

就业补贴和用人单位一次性扩岗补贴按就高原则享受补贴，已申

请以上两类补贴的可补差享受。

（五）本通知自 2024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7

年 9月 30日。

青浦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青浦区财政局

2024年 9月 19日

青浦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4年 9月 19日印发


